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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取消的税务证明事项目录

（共计25项）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

发票丢失

登报作废

声明

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发生发

票丢失情形，应当于发现丢失

当日书面报告税务机关，并登

报声明作废，向税务机关提供

刊登遗失声明的报刊版面。

不再提交。取消登报要求。

2

税收票证

遗失登报

声明

纳税人遗失已完税税收票证需

要税务机关另行提供的，需提

供原持有联次遗失登报声明。

不再提交。取消登报要求。

3
税务登记

证件

3.1 已办理税务登记或扣缴税

款登记，但未办理文化事业建

设费登记的缴纳人、扣缴人，

在办理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信

息登记时，需提供税务登记证

件。

不再提交。改为部门内部核查。

3.2 纳税人办理发票真伪鉴定

时，需提供税务登记证件。

3.3 纳税人办理印制有本单位

名称发票手续时，需提供税务

登记证件。

3.4 境内机构和个人向非居民

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自

项目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时，需提供

非居民的税务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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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4 营业执照

纳税人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

更登记后，向原税务登记机关

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时，需

提供营业执照。

不再提交。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替代。

5
组织机构

代码证

5.1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

个体工商户在办理税务登记事

项时，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不再提交。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替代。5.2 有组织机构代码证的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申请车船

税退抵税时，需提供组织机构

代码证。

6

投资、联

营双方资

质证明

企业因改制、资产整合，办理

免征土地增值税核准时，需提

供投资、联营双方的资质证明。

不再提交。改为纳税人自行留存备查。

7

旧房转为

改造安置

住房的证

明材料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

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保障性住

房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

额20%，办理免征土地增值税备

案时，需提供政府部门将有关

旧房转为改造安置住房的证明

材料。

不再提交。改为纳税人自行留存备查。

8
开发立项

证明

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

且增值率不超过20%，办理免征

土地增值税核准时，需提供开

发立项证明。

不再提交。改为纳税人自行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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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9

软 件 产

品、动漫

软件检测

证明材料

纳税人办理软件产品、动漫软

件增值税即征即退手续时，需

提供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

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

证明材料。

不再提交。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后续管

理，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产

品进行检测，一经发现不符合免税条件

的，应及时纠正并依法处理。

10

有机肥产

品质量技

术检测合

格报告

纳税人办理生产销售和批发、

零售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备

案时，需提供通过相关资质认

定的肥料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一

年内出具的有机肥产品质量技

术检测合格报告。

不再提交。有机肥产品应当符合有关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主管税务机关应加

强后续管理，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检测

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一经发现不符合

免税条件的，应及时纠正并依法处理。

11

有机肥产

品外省备

案证明

纳税人办理生产销售和批发、

零售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备

案，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外

销售有机肥产品的，需提供在

销售使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办理备案的证明。

不再提交。

12

滴灌带和

滴灌管产

品质量技

术检测合

格报告

纳税人办理生产、批发和零售

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免征增值

税备案时，需提供通过省以上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相关资质

认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

的质量技术检测合格报告。

不再提交。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应当符

合国家有关质量技术标准。主管税务机

关应加强后续管理，必要时可委托第三

方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一经发现

不符合免税条件的，应及时纠正并依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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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3

补办车辆

购置税完

税证明相

关材料

纳税人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发

生丢失损毁，办理车辆购置税

完税证明补发时，根据不同情

形，需提供车辆合格证明，机

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

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或

者军人（含武警）身份证明，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

地区居民或外国人入境的身份

证明和居住证明，组织机构代

码证或者税务登记证件或者其

他有效机构证明，车辆购置税

完税凭证收据联。

不再提交。根据2019年7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自

2019年7月1日起，全面实现车辆购置税

电子完税信息部门间信息共享。纳税人

办理车辆购置税有关纳税业务以及在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注册登

记，不再需要提供纸质车辆购置税完税

证明。据此，纳税人车辆购置税完税证

明发生丢失损毁的，已无补办必要。

14 占用耕地

证明

14.1 纳税人占用耕地建设铁

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

道、停机坪、港口、航道等交

通运输设施，办理减征耕地占

用税备案时，需提供交通运输

设施占用耕地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14.2 纳税人占用耕地建设军

事设施，办理免征耕地占用税

备案时，需提供军事设施占用

耕地证明。

14.3 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

住宅，办理减征耕地占用税备

案时，需提供农村居民新建住

宅占用耕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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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4 占用耕地

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14.4 纳税人占用耕地建设学

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

办理免征耕地占用税备案时，

需要提交学校、幼儿园、养老

院、医院占用耕地证明。

15
公共交通

车船证明

纳税人办理公共交通车船减免

车船税备案时，需提供单位证

明、车船产权证（行驶证）和

公共交通经营许可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16
农村居民

车船证明

纳税人办理农村居民拥有并主

要在农村地区使用的摩托车、

三轮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减免

车船税备案时，需提供农村居

民个人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和

车船产权证（行驶证）。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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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7

单 位 性

质、个人

身份证明

17.1 农村居民等困难群体办

理减免耕地占用税备案时，需

提供个人身份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17.2 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办

理暂免征收印花税备案时，需

提供个人身份证明。

17.3 纳税人办理个人出租、承

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印

花税备案时，需提供个人身份

证明。

17.4 纳税人办理免征改造安

置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开发商

与改造安置住房相关的印花税

以及购买安置住房的个人涉及

的印花税备案时，需提供安置

住房购买人的个人身份证明。

17.5 房地产管理部门与个人

订立的租房合同，用于生活居

住的，办理免征印花税备案时，

需提供租赁人个人身份证明。

17.6 纳税人办理外国政府或

者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政府及

国家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所

书立的合同免征印花税备案

时，需提供国际金融组织和国

家金融机构单位性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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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7

单 位 性

质、个人

身份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17.7 纳税人办理财产所有人

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

位、学校所立的书据免征印花

税备案时，需提供财产所有人

身份证明、受赠单位性质证明。

17.8 纳税人办理无息、贴息贷

款合同免征印花税备案时，需

提供合同书立双方单位性质证

明、个人身份证明。

17.9 纳税人办理农民专业合

作社与本社成员签订的农业产

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合同免

征印花税备案时，需提供合同

书立双方单位性质证明、个人

身份证明。

17.10 纳税人办理国家指定的

收购部门与村民委员会、农民

个人书立的农副产品收购合同

免征印花税备案时，需提供合

同书立双方的单位性质证明、

个人身份证明。

17.11 纳税人办理公共租赁住

房租赁双方签订租赁协议免征

印花税备案时，需提供租赁双

方单位性质证明、个人身份证

明。

不再提交。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61号），自

2019年1月1日起，该项资料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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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7

单 位 性

质、个人

身份证明

17.12 纳税人办理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取得土地使用

权而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以

及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

承包合同免征印花税备案时，

需提供合同书立双方单位性质

证明、个人身份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优惠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

年第67号），自2019年1月1日起，纳税

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案改为直

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条件的，

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资料，

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关资料自

行留存备查。

18
发行单位

资格证明

纳税人办理各类发行单位之

间，以及发行单位与订阅单位

或个人之间书立的征订凭证免

征印花税备案时，需提供发行

单位资格相关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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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9
不动产权

属证明

19.1 纳税人办理与高校学生

签订的高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

免征印花税备案时，需提供不

动产权属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高校学生公寓房产税 印花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9〕14号），自2019年1

月1日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

由备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

政策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

符合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

供有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

将有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19.2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公共租

赁住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

扣除项目金额20%的，办理免征

土地增值税备案时，需提供不

动产权属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61号），自

2019年1月1日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

优惠方式由备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

税人根据政策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

惠条件，符合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

务机关提供有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

优惠，并将有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20

土 地 用

途、性质

证明

纳税人办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承受土地使用权免征契税备案

时，需提供土地用途证明、承

受土地性质证明。

不再提交。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优惠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

年第67号），自2019年1月1日起，纳税

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案改为直

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条件的，

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资料，

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关资料自

行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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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改造安置

住房、公

共租赁住

房证明

21.1 纳税人办理免征改造安

置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开发商

与改造安置住房相关的印花税

以及购买安置住房的个人涉及

的印花税备案时，需提供改造

安置住房相关材料。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21.2 纳税人办理免征公共租

赁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建设、管

理、在其他住房项目中配套建

设公共租赁住房涉及的印花

税，以及购买住房作为公共租

赁住房涉及的契税、印花税备

案时，需提供公共租赁住房相

关材料。

不再提交。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61号），自

2019年1月1日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

优惠方式由备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

税人根据政策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

惠条件，符合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

务机关提供有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

优惠，并将有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21.3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公共租

赁住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

扣除项目金额20%的，办理免征

土地增值税备案时，需提供公

共租赁住房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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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已缴纳印

花税凭证

纳税人办理已缴纳印花税的凭

证的副本或者抄本免征印花税

备案时，需提供已缴纳印花税

的凭证。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23
撤销金融

机构证明

纳税人办理被撤销金融机构接

收债权、清偿债务过程中签订

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备

案时，需提供中国人民银行撤

销该金融机构及分设于各地分

支机构的证明材料。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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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改制证明

纳税人办理企业改制过程中按

规定不再贴花的资金账簿、合

同，以及因改制签订的产权转

移书据免征印花税备案时，需

提供企业改制的有关批准文

件。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25

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

证明

纳税人办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费附加备案时，需提供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相关证

明材料。

不再提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六税一费”优惠事项

资料留存备查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21号），自2019年5月28日

起，纳税人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方式由备

案改为直接申报享受。纳税人根据政策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

条件的，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提供有

关资料，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并将有

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